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共同指導申請單

	系所班別
	
	申請日期
	
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具體理由
	

	指導教授

意見及簽章
	

	共同指導教授

意見及簽章
	

	系所主管

意見及簽章
	

	備註
	1. 研究生需共同指導時，請填具本單。

2. 本單經原任指導教授、共同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可後，送所務會議核備。


